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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

吉林省 2004 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

通知 

吉政发〔2004〕15 号 

各市州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有关部门: 

  现将《吉林省 2004 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

认真组织贯彻落实。 

二○○四年四月八日      

  

吉林省 2004 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实施方案 

 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政策,按照《财

政部关于印发〈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范围的实施意

见〉的通知》(财建〔2004〕75 号)的要求,在总结东丰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,结

合全省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 

  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 

  (一)指导思想:以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

见》(中发〔2004〕1 号)、《国务院关于抓好粮食生产做好粮食市场供应工作

的紧急通知》(国发〔2004〕9 号)和财政部有关文件要求为指导,从全省实际出

发,认真贯彻落实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,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,提高粮食

综合生产能力,保障国家粮食安全,促进农民增收、粮食增产、农业增效。 

  (二)遵循原则: 

  1.补贴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。真正补给种粮农民,真正补到粮食生产上。 



  2.补贴办法要简便易行。便于操作,听得懂,记得住,行得通。 

  3.补贴资金要兑现到户。补贴资金按标准及时兑现到每个种粮农户,严禁截

留、挪用,严禁抵扣任何款项。 

  4.补贴政策要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补贴范围、补贴标准、计算依据、
补贴兑现等科学合理,公开透明,张榜公布,接受监督。 

  二、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范围 

  按照财政部要求,从 2004 年开始,粮食风险基金使用范围调整为: 

  (一)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。 

  (二)省级储备粮油利息费用补贴。 

  (三)对政策性挂帐的利息补贴。包括陈化粮挂帐利息开支;改革前按保护价

购进的库存粮食销售发生的价差亏损,允许挂帐,挂帐利息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列

支;1998 年 6 月份以后,新发生的政策性挂帐,挂帐利息从风险基金中列支。 

  (四)按保护价收购的老库存粮食在未销售之前,补贴的利息费用仍从风险基

金中列支,费用补贴标准适当降低。 

  (五)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分流人员给予的适当补助。 

  (六)经财政部审核批准的与直补相关的工作费用。 

  三、直接补贴范围 

  以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、大乡为主。补贴品种为玉米、水稻、

大豆 3个品种。粮食主产区按区划前国家和省认定的商品粮基地县确定。非粮

食主产区提供商品粮的县、乡也纳入补贴范围,没有商品量乡镇中的种粮大户,

由县级政府依据种粮大户玉米、水稻、大豆种植面积和提供的商品量确定纳入

补贴范围,补贴资金从省核定给县的资金中统筹安排。国有农场依据粮食商品量

纳入补贴范围。 

  四、直接补贴依据 

  省核定给县(市、区)补贴资金,依据粮食商品量确定。以农村税费改革中核

定的 1994 年—1998 年五年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为基数,扣除杂粮杂豆和农民人

均 300 公斤自留粮,计算商品量。城区计算商品量,还要扣除 1994 年—1998 年

五年蔬菜平均产量(按蔬菜产量占粮食总产的比重,即 25%计算)。按商品量核定

省对县(市)补贴数额。城区补贴数额,由省核定到市,市核定到区。 

  县(市、区)依据商品量将补贴资金一次性核定到乡镇。 



  国有农场由所在县(市、区)政府依据统计年鉴 1994 年—1998 年五年平均

耕地面积、人口和所在县(市、区)平均计税常年产量,测算粮食商品量,报省税

改办审核,由省将补贴资金一次性核定到县(市、区),再由县(市、区)核定到农

场。 

  五、直接补贴资金兑现 

  省将补贴资金按 30%和 70%于 4 月 10 日前和 5月底前分两次拨付到县(市、

区),县(市、区)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乡镇。资金兑现到户分两步进行。第一

步,春播前按农户计税面积将省里先拨付到县(市、区)的资金兑现到户。由乡镇
政府发放粮食补贴通知书,由农户填报种粮补贴申请表。第二步,在深入调查研

究的基础上,进一步完善资金到户办法,于 6月 30 日前将其余资金全部兑现到

户。 

  国有农场补贴资金于 6月 30 日前一次性兑现到户。 

  农户承包地通过转包、转让、租赁等形式流转的,补贴资金按计税面积兑现
给现种粮户。 

  补贴资金管理和兑付工作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。 

  六、直补工作实施步骤 

  第一阶段:宣传政策,制定方案。利用多种形式,广泛宣传粮食直补政策,做
到家喻户晓,人人明白,并将政策宣传工作贯穿始终。按照国家要求,结合实际,

省市县乡都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,并于 4月上旬完成。各市州、县(市、区)实施

方案报省税改办备案。 

  第二阶段:培训人员,搞好测算。4 月底前完成。省县两级分别举办直补农

民培训班。省培训到县,县培训到乡镇、村。各市州、县(市、区)要按照省实施

方案的要求,认真测算。各市州、县(市、区)、乡镇要建立直补台帐。 

  第三阶段:及时兑现,抓好落实。各地要按时限要求认真抓好资金兑现到户

工作。乡镇要将兑现情况及时汇总到县(市、区),县(市、区)汇总后上报市州和

省税改办。第四阶段:组织验收,搞好总结。8 月底前,县(市、区)对粮食直补工

作进行全面检查验收,并将检查验收结果上报市州;各市州对所辖县(市、区)全

面进行核查;省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检查。 

  七、加强组织领导 

  (一)提高认识,落实责任。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是农村工作的一项重大改

革。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,统一思想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一把手要亲自抓,负总

责。分管领导要拿出主要精力具体抓、负直接责任。省直有关部门要从讲政
治、讲大局的高度,认真履行职责,积极支持,搞好配合,形成合力。各级领导要



深入基层调查研究,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,切实把工作做细、做实、做

好。 

  (二)严格资金管理。直补种粮农民资金额度大,工作环节多,必须严加管

理。各级财政部门要设立专户,封闭运行,专款专用。决不允许挤占、截留、挪

用补贴资金,不允许集体代领,不允许抵扣各种欠款、贷款和其他费用。直补资
金管理使用要公开透明,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各级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政和农民

负担监督管理部门,要认真负责,实行全过程审计监督和检查,确保资金及时、足

额发放到农民手中。 

  (三)认真做好信访工作。各级政府要按照分级负责、归口管理的原则落实

信访工作责任制。建立信访预警、预报制度,及时排查隐患,掌握动态,重大问题

及时上报。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,注意发现倾向性、苗头性问题,及时排

查、化解,维护农村社会稳定。 

  (四)加强各级税改办力量。各级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要在领导小组的直接

领导下,重点抓好情况综合、政策宣传、组织实施和督导检查等工作。省税改办

从省财政厅、省委财经办、省农委、省地税局、省粮食局、省工商局、省物价

局、省统计局、省监察厅、省审计厅和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抽调精干力量,

加强粮食直补工作。各地应参照省里做法,稳定机构,充实人员,保证经费,加强

领导,确保直补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 本方案从 2004 年开始实施,以后国家另有规定,省里再做调整。 


